



 
吉林技推〔2014〕3号


吉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  吉林省林学会

关于征集集成和推广林下经济实用技术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林业技术推广站、林学会，长白山管委会林业技术推广机构、林学会筹备组，吉林森工集团林业技术推广机构、林学会，各国有林业局、森林经营局林业技术推广机构、林学会会员组，省林业厅各直属、附属事业单位林业技术推广机构、林学会会员组，省林学会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：

2012年7月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2〕42号，以下简称《国办意见》）。这是国家加快林业转型发展、建设现代林业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。《国办意见》强调，发展林下经济必须着力加强科技服务，加快先进实用技术转化和科技成果推广，推进林下经济集约化、标准化；加快构建科技服务平台，加强技术指导，充分发挥行业学会在科技咨询、技术推广、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。贯彻落实《国办意见》，各级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和林学会组织担负重要责任。省林业技术推广站和省林学会决定，在全省范围内征集林业实用小技术、小工艺、小方法（以下简称“三小技术”），进行编辑、加工、集成，将其作为2015年全省林业技术推广和林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内容，在全省推广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和对象

凡实施林下经济发展的地方和单位，均可提报相关“三小技术”。提报对象，既可是单位，也可是个人；既可是国有性质，也可是集体或个体性质。只要是林下经济实用技术、工艺、方法，都可以提报。

二、征集类别和条件

此次征集活动，分为林下植物栽培、林下动物养殖、林下经济产成品加工生产等三大类。每一项“三小技术”必须在本地、本单位栽种、养殖或加工生产，且取得成功。虽在本地、本单位投产但没有取得成功的技术措施、方法工艺等，不能作为“三小技术”提报。一个品种的“三小技术”，在不同地方、单位或同一地方、单位不同立地条件，只要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、成型的、有效的，都可以独立形成一项技术进行提报。

三、征集组织和提报

此次征集活动，由各级林业技术推广机构和林学会负责组织。站会合一的，两家一并部署落实；站会分设的，分别负责各自系统征集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征集工作完成后，上报市（州）站（会），由市（州）站（会）统一上报省站（会）。国有林业局、森林经营局按隶属关系提报（省直林业局可直接向省站（会）提报）。长白山管委会、吉林森工集团和省直属附属事业单位，直接上报省站（会）。省林学会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直报省林学会。

从事沟系承包经营的林农以及林下经济产成品加工业户的征集工作，由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技术推广机构（林学会）负责组织，“三小技术”完成后，可以报当地组织单位，也可以直报省站（会）。

所有“三小技术”一律提报电子版。省站（会）电子邮箱：jlslxh2405@126.com。

此次征集截止时间为2015年3月20日。

四、征稿体例和要求

（一）稿件内容

1.项目名称；

2.项目实施具体地点；

3.项目实施日期；

4.项目规模，其中种植类包括面积（以公顷为计量单位）、株数，养殖类包括种群、头数，加工类包括产量等；

5.经济效益，包括总效益、年均效益（以万元为计量单位）；

6.适宜条件，包括立地类型、气候条件、环境要求等；

7.市场前景，包括现状和前景预测等；

8.技术要点，其中：种植类从种苗到栽培、抚育、管理、病虫害防治、采收、储管等全过程，养殖类包括养殖、繁育、病防、出栏等全过程，可以是全程一条龙技术，也可以是单个环节技术；

9.作者简介与通联方式，包括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职称、出生年月、电话、手机、QQ、微信、邮箱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等。

（二）体例格式

1.页面大小，上下左右页边距分别为3.7、3.1、2.8、2.8，每页22行，每行28个字；

2.字体字号，项目标题2号黑体（居中排），一级标题3号黑体，二级标题3号楷体，其他均为3号宋体；

3. 图表格式，图表题小5号黑体（居中排），表内（图标）小5号宋体。

（三）字数要求

“三小技术”重在短小精炼，一般应控制在2000字以内，特殊情况不超过3000字。

（四）有关附件

1.如技术已授予专利，附专利号及其专利证书复印件。

2.每个技术项目要附现场实景照片（1～3张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地、各单位接此通知后，要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，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迅速行动起来，确保把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在林业生产实践中应用、创造的“三小技术”全面征集上来。

（二）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不仅本单位要组织人员动手撰写“三小技术”，还要发动具体从事林下经济有关人员、专业大户和林农典型，帮助他们总结成功做法、理清操作要领、提炼技术要点，把具有发展前景和推广价值的“三小技术”全部总结提报上来。

（三）要立足基层，眼睛向下，着力总结林业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成型技术、工艺、方法，切记不要提报未经生产实践应用的技术，特别是不要从书本上摘抄现成技术，本着文责自负原则，一经发现从书本摘抄稿件，一律不予采纳，并视情节和影响大小，通报作者所在单位。

（四）基层稿件上来后，各市（州）林业技术推广站、林学会应组织专家进行初审和修改，按本通知要求规范文本、图表体例格式，经专家审改后，统一报省站（会）。

（五）在向省站（会）提报稿件的同时，每个市（州）推荐1名专家编审（最好是对此次征集活动有突出贡献的站（会）人员），担任全省《林下经济实用技术》一书的编委。其他地方和单位，视“三小技术”提报数量、质量情况，决定编委聘任。对在此次文稿征集、书稿编辑以及成书发行工作中有特殊贡献者，可以视贡献大小聘任为《林下经济实用技术》一书的副主编；极其特殊贡献者，还可聘为第三、第四主编。

（六）为加强具体工作联系、指导，省林业技术推广站、林学会指定包颖具体负责此项工作，联系电话0431-88626680，手机17804308658，QQ3099445047，邮箱by110640101@126.com 。指定“吉林省林业技术推广群（280031392）”为此项工作专门联系群，有关事宜可以通过此群沟通联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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